
臺北高等行政法院裁定

地方行政訴訟庭第三庭

113年度簡字第195號

原      告  矽盟國際科技股份有限公司

0000000000000000

0000000000000000

0000000000000000

0000000000000000

代  表  人  劉文傑 

被      告  衛生福利部中央健康保險署

0000000000000000

代  表  人  石崇良 

上列當事人間全民健康保險事件，原告不服衛生福利部中華民國

113年2月1日衛部法字第1133160118號訴願決定，提起行政訴

訟，本院裁定如下：

    主  文

一、原告之訴駁回。

二、訴訟費用由原告負擔。

    理  由

一、依行政訴訟法第4條第1項、第107條第1項第10款規定，提起

撤銷訴訟，除法律別有規定外，應先經合法之訴願程序，未

經合法之訴願程序，逕行起訴者，不備訴訟要件，其訴為不

合法，行政法院應以裁定駁回之。又依訴願法第14條第1項

及第77條第2款規定，訴願之提起，應自行政處分達到或公

告期滿之次日起30日內為之；提起訴願逾法定期間者，應為

不受理之決定。

二、經查，原告於民國112年3月22日收受被告所為112年3月17日

衛部爭字第1113404190號審定書，有中華郵政掛號郵件收件

回執（見本院卷第55頁）附卷可參，則原告提起訴願之期

間，應自112年3月23日起算，因原告址設臺北市，無須扣除

在途期間，算至112年4月21日（星期五）即已屆滿。然原告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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遲至112年10月11日始提起訴願，有訴願書上所蓋之收文章

在訴願卷可稽，訴願決定以其訴願逾期，不予受理，核屬有

據。原告復提起本件訴訟，其起訴不合法，應予駁回，爰裁

定如主文。

中　　華　　民　　國　　114 　年　　1 　　月　　2 　　日

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法  官　邱士賓

上為正本係照原本作成。

如不服本裁定，應於送達後10日內，向本院地方行政訴訟庭提出

抗告狀並敘明理由（須按他造人數附繕本）

中　　華　　民　　國　　114 　年　　1 　　月　　2 　　日

          　　　　　　      　書記官  林苑珍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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* { 
  -webkit-box-sizing: border-box; /* Safari/Chrome, other WebKit */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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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}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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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height: 18px;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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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animation: sk-bouncedelay 2.4s infinite ease-in-out both;
}

#loadingSpinner .bounce1 {
  -webkit-animation-delay: -1.2s;
  animation-delay: -1.2s;
}

#loadingSpinner .bounce2 {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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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40% { -webkit-transform: scale(1.0) }
}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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臺北高等行政法院裁定
地方行政訴訟庭第三庭
113年度簡字第195號
原      告  矽盟國際科技股份有限公司








代  表  人  劉文傑  
被      告  衛生福利部中央健康保險署


代  表  人  石崇良  
上列當事人間全民健康保險事件，原告不服衛生福利部中華民國113年2月1日衛部法字第1133160118號訴願決定，提起行政訴訟，本院裁定如下：
    主  文
一、原告之訴駁回。
二、訴訟費用由原告負擔。
    理  由
一、依行政訴訟法第4條第1項、第107條第1項第10款規定，提起撤銷訴訟，除法律別有規定外，應先經合法之訴願程序，未經合法之訴願程序，逕行起訴者，不備訴訟要件，其訴為不合法，行政法院應以裁定駁回之。又依訴願法第14條第1項及第77條第2款規定，訴願之提起，應自行政處分達到或公告期滿之次日起30日內為之；提起訴願逾法定期間者，應為不受理之決定。
二、經查，原告於民國112年3月22日收受被告所為112年3月17日衛部爭字第1113404190號審定書，有中華郵政掛號郵件收件回執（見本院卷第55頁）附卷可參，則原告提起訴願之期間，應自112年3月23日起算，因原告址設臺北市，無須扣除在途期間，算至112年4月21日（星期五）即已屆滿。然原告遲至112年10月11日始提起訴願，有訴願書上所蓋之收文章在訴願卷可稽，訴願決定以其訴願逾期，不予受理，核屬有據。原告復提起本件訴訟，其起訴不合法，應予駁回，爰裁定如主文。
中　　華　　民　　國　　114 　年　　1 　　月　　2 　　日
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法  官　邱士賓
上為正本係照原本作成。
如不服本裁定，應於送達後10日內，向本院地方行政訴訟庭提出抗告狀並敘明理由（須按他造人數附繕本）
中　　華　　民　　國　　114 　年　　1 　　月　　2 　　日
          　　　　　　      　書記官  林苑珍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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代  表  人  劉文傑  
被      告  衛生福利部中央健康保險署

代  表  人  石崇良  
上列當事人間全民健康保險事件，原告不服衛生福利部中華民國
113年2月1日衛部法字第1133160118號訴願決定，提起行政訴訟
，本院裁定如下：
    主  文
一、原告之訴駁回。
二、訴訟費用由原告負擔。
    理  由
一、依行政訴訟法第4條第1項、第107條第1項第10款規定，提起
    撤銷訴訟，除法律別有規定外，應先經合法之訴願程序，未
    經合法之訴願程序，逕行起訴者，不備訴訟要件，其訴為不
    合法，行政法院應以裁定駁回之。又依訴願法第14條第1項
    及第77條第2款規定，訴願之提起，應自行政處分達到或公
    告期滿之次日起30日內為之；提起訴願逾法定期間者，應為
    不受理之決定。
二、經查，原告於民國112年3月22日收受被告所為112年3月17日
    衛部爭字第1113404190號審定書，有中華郵政掛號郵件收件
    回執（見本院卷第55頁）附卷可參，則原告提起訴願之期間
    ，應自112年3月23日起算，因原告址設臺北市，無須扣除在
    途期間，算至112年4月21日（星期五）即已屆滿。然原告遲
    至112年10月11日始提起訴願，有訴願書上所蓋之收文章在
    訴願卷可稽，訴願決定以其訴願逾期，不予受理，核屬有據
    。原告復提起本件訴訟，其起訴不合法，應予駁回，爰裁定
    如主文。
中　　華　　民　　國　　114 　年　　1 　　月　　2 　　日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法  官　邱士賓
上為正本係照原本作成。
如不服本裁定，應於送達後10日內，向本院地方行政訴訟庭提出
抗告狀並敘明理由（須按他造人數附繕本）
中　　華　　民　　國　　114 　年　　1 　　月　　2 　　日
          　　　　　　      　書記官  林苑珍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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